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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039、200039  股票简称：中集集团、中集 B  公告编号：2002—006 

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

200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一、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
 

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本公司”）二零零一

年度股东大会于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上午 9:30—11:30 在深圳蛇口明华国

际会议中心召开（本公司召开二零零一年度股东大会的通告刊登于 2001 年 4 月

30 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大公报》）。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

计 17 名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79,106,014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

的 52.65%，其中，内资股股东 7名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0,157,349 股，占

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20.62%；外资股股东 10 名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

108,948,665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32.03%。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

法》和本公司《章程》规定,会议合法、有效。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

人员出席了会议，公司副董事长赵沪湘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。 

 

二、提案审议情况 

 

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下述议案： 

  （一）审议通过《200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

同意：179,106,014 股，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.00%（其中内资股

70,157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39.17%；外资股 108,948,665 股，占出

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60.83%）； 

  反对：0股； 

弃权：0股；  

 

  （二）审议通过《200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 

同意：179,106,014 股，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.00%（其中内资股

70,157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39.17%；外资股 108,948,665 股，占出

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60.83%）； 

  反对：0股； 

弃权：0股；  

 

  （三）审议通过《2001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》 

同意：179,106,014 股，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.00%（其中内资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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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,157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39.17%；外资股 108,948,665 股，占出

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60.83%）； 

  反对：0股； 

弃权：0股；  

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2001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的建议方案》 

经国内会计师深圳天健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2001 年度本公司实现除税及

少数股东权益后净利润 543,006,715.99 元，当年可供分配利润 543,006,715.99

元。按 5%提取法定公益金共计 29,896,773.04 元，加上调整后年初未分配利润

274,464,138.06 元，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761,141,129.24 元； 

经本次股东大会批准：以 2001 年底本公司股本总额 340,201,398 股为基数，

每 10 股分派现金 5元（含税），共计股利 170,100,699.00 元；每 10 股送 5股，

送股后，本公司股本总额由 340,201,398 股增加为 510,302,096 股。分配后，保

留未分配利润 160,000,000 元，其余全部转入任意盈余公积金。本次利润分配方

案的具体实施日期另行公告。 
同意：179,106,014 股，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.00%（其中内资股

70,157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39.17%；外资股 108,948,665 股，占出

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60.83%）； 

  反对：0股； 

弃权：0股； 

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改选董事的议案》 

  鉴于本公司董事吴国伟先生已于 2001 年去世，董事吴三强先生辞去董事职

务，大会选举王志贤先生、刘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成员（董事简历见 2002 年 4

月 30 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大公报》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2002 年度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200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告附件）。

表决结果如下： 

王志贤先生：同意：179,106,014 股，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.00%（其

中内资股 70,157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39.17%；外资股 108,948,665

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60.83%）； 

  反对：0股； 

弃权：0股；  

 

刘杰先生：同意：179,106,014 股，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.00%（其中

内资股 70,157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39.17%；外资股 108,948,665 股，

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60.83%）； 

  反对：0股； 

弃权：0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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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改选代表股东的监事的议案》 

选举杜永成先生为代表本公司股东招商局货柜工业有限公司的监事，选举施蕾女

士为代表本公司股东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监事（监事简历见董事简历见 2002

年 4 月 30 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大公报》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2002 年度第一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附件）。表决结果如下： 

杜永成先生：同意：179,106,014 股，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.00%（其

中内资股 70,157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39.17%；外资股 108,948,665

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60.83%）； 

  反对：0股； 

弃权：0股；   

  

施蕾女士：同意：179,106,014 股，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100.00%（其中

内资股 70,157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39.17%；外资股 108,948,665 股，

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60.83%）； 

  反对：0股； 

弃权：0股；  

  

（七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募增发 A股的议案》:  

（1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本公司申请增发 A 股符合〈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〉

的议案》 

同意：178,549,955 股，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99.69%（其中内资股

70,157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39.17%；外资股 108,392,606 股，占出

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60.52%）； 

  反对：552,059 股（其中外资股 552,05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0.31%）； 

弃权：4,000 股（其中外资股 4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0.00%）；  

 

（2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调整申请增发 A股数量的议案》 

本公司 200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申请公募增发不超过 8,000 万

股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的议案》，预计公司 2002 年增发前利润分配的实施，股

本规模相应扩大，现申请将增发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12,000 万股。 

同意：176,969,845 股，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98.81%（其中内资股

68,577,23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38.29%；外资股 108,392,606 股，占出

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60.52%）； 

  反对：556,059 股（其中外资股 556,05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0.31%）； 

弃权：1,580,110 股（其中内资股 1,580,11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

0.88%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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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延长申请增发 A股议案有效期的议案》 

本公司 200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申请公募增发不超过 8,000 万

股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的议案》有效期一年，现将该决议的有效期延长至公司

2001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本议案之日起 1 年或者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召

开的股东大会作出撤销或更改上述议案之日止。 

同意：178,539,955 股，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99.68%（其中内资股

70,147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39.17%；外资股 108,392,606 股，占出

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60.52%）； 

  反对：552,059 股（其中内资股 552,05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0.31%）； 

弃权：14,000 股（其中内资股 10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0.01%;外

资股 4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0.00%） 

 

（4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——在美国独资企业中集美国有限

公司（CIMC USA INC.）境外带料加工厢式半挂车的议案》 

同意：178,553,955 股，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99.69%（其中内资股

70,157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39.17%；外资股 108,396,606 股，占出

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60.52%）； 

  反对：552,059 股（其中外资股 552,05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0.31%）； 

弃权：0股 

 

 以上决议（七）、（七）（1）至（七）（4）所指增发方案尚需上报中国证监会

核准。 

 

 （八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修改〈公司章程〉的议案》 

同意：178,553,955 股，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99.69%（其中内资股

70,157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39.17%；外资股 108,396,606 股，占出

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60.52%）； 

  反对：552,059 股（其中外资股 552,05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0.31%）； 

弃权：0股 

 

（九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向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限公

司以资产划拨方式转让本公司股权的议案》 

同意：178,539,955 股，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99.69%（其中内资股

70,147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39.17%；外资股 108,392,606 股，占出

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60.52%）； 

  反对：0股； 

弃权：566,059 股（其中内资股 556,05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0.31%;

内资股 10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0.01%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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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制订〈股东大会会议事规则〉的议案》 

同意：178,553,955 股，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99.69%（其中内资股

70,157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39.17%；外资股 108,396,606 股，占出

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60.52%）； 

  反对：0股； 

弃权：552,059 股（其中外资股 552,05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0.31%） 

 

（十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〈中集集团经营班子

考核管理办法〉决定董事麦伯良、杜峰薪酬的议案》 

同意：178,549,955 股，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99.69%（其中内资股

70,157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39.17%；外资股 108,392,606 股，占出

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60.52%）； 

  反对：4,000 股（其中外资股 4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0.00%）； 

弃权：552,059 股（其中外资股 552,05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0.31%） 

 

（十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对全资及附属子公司银行短期授信提供信用担保的

议案》 

同意：178,549,955 股，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99.69%（其中内资股

70,157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39.17%；外资股 108,392,606 股，占出

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60.52%）； 

  反对：4,000 股（其中外资股 4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0.00%）； 

弃权：552,059 股（其中外资股 552,05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0.31%） 

 

 本公司监事会向股东大会提交了《关于本公司因 2001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后

股本变动而修改〈公司章程〉的临时提案》和《关于本公司申请延长股东大会授

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增发 A 股具体事宜的有效期的临时提案》，经记名投票表

决，大会审议通过以下临时提案： 

 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本公司因 2001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后股本变动而修改〈公司章

程〉的临时提案》 

同意：178,553,955 股，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99.69%（其中内资股

70,157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39.17%；外资股 108,396,606 股，占出

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60.52%）； 

  反对：0股； 

弃权：552,059 股（其中外资股 552,05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0.31%） 
 

2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本公司申请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增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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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股具体事宜的有效期的临时提案》 

本公司 200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

办理本次增发 A股具体事宜的议案》，现申请将该议案的有效期延长至公司 2001

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本议案之日起 1年内或至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召开的

股东大会作出撤销或更改上述议案之日止。 

同意：178,539,955 股，占出席股东代表股份的 99.68%（其中内资股

70,147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39.17%；外资股 108,392,606 股，占出

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60.52%）； 

  反对：4,000 股（其中外资股 4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X%）； 

弃权：562,059 股（其中内资股 10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0.01%;

外资股 552,059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0.31%） 

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 

 北京市天勤律师事务所徐寿春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《关于中国

国际海运集装箱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二 OO 一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 

四、备查文件 
 
1、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公司 200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。 

2、北京市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2OO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。 

 3、本公司 2001 年度股东大会文件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市天勤律师事务所 

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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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OO 一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

 

致：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下称《证券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》（下称《公司法》）和中国证监会关于《上市公司股东大

会规范意见》（2000 年修订）（下称《规范意见》）等法律、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北京市天勤律师事务所（下称“本所”）接受中国

国际海运集装箱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委托，指派

徐寿春律师出席公司二 OO 一年度股东大会（下称“本次年度股东大

会”），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 

   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所涉及

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，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

须查阅的文件，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。 

 

   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一

起予以公告，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

 

    本所律师根据《证券法》第十三条和《规范意见》第七条的要求，

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公司提

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出席了公司二 OO 一年

度股东大会。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 

    一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、召开的程序 

 

    经本所律师查验，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 2002 年 4 月 22 日

召开的公司二 OO 二年度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决定召开。召开本次年度

股东大会的通知，已于 2002 年 4月 30 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大公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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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公告。公司董事会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： 

 

1、 审议《二ＯＯ一年度董事会报告》； 

2、 审议《二ＯＯ一年度监事会报告》； 

3、 审议《二ＯＯ一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》； 

4、审议《二ＯＯ一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预案》； 

5、改选董事； 

6、改选代表股东的监事； 

7、审议《关于增发 A 股的议案》； 

（1）关于本公司申请增发 A 股符合《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

法》的议案 

（2）关于调整申请增发 A 股数量的议案 

（3）关于延长申请增发 A 股议案有效期的议案 

（4）关于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— — 在美国独资企业中集美国

有限公司（CIMC USA INC、）境外带料加工厢式半挂车的议案 

8、审议《关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向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

限公司以资产划拨方式转让本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； 

9、审议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； 

10、审议《股东大会会议事规则》； 

11、审议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〈中集集团经营班

子考核管理办法〉决定董事麦伯良、杜峰薪酬的议案》； 

12、审议《关于对全资及附属子公司银行短期授信提供信用担保

的议案》。 

 

    经审查，以上议案符合《规范意见》的有关规定，并已在本次年

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列明，议案内容已充分披露。 

 

  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、召开地点、参加会议的

方式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程序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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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公司章程、《规范意见》及关于召开

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，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人员应为： 

 

（1）截至 2002 年 5 月 27 日下午收市后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

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A 股股东与 B 股股东。 

（2）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所委托的代理人。 

（3）公司董事、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。 

（4）本公司聘任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嘉宾。 

 

经大会秘书处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，截止 2002 年 5 月 31

日 9 时 30 分，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7

名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79,106,014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

总数的 52.65%，其中，内资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 名，代表有表决

权的股份数 70,157,349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20.62%；

外资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0名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08,948,665

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32.03%。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

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及公司章程的

规定，有权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、表决。 

 

三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提出新提案的主体的资格 

 

公司监事会提出了《关于本公司因 2001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后股

本变动而修改〈公司章程〉的临时提案》和《关于本公司申请延长股

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增发 A 股具体事宜的有效期的临时

提案》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监事会具备向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提交临时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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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的主体资格。 

 

    四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

 

    经查验，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按照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

决程序，采取记名方式，就各项议案进行了逐项投票表决，由三名大

会工作人员和一名监事分别进行清点和监票，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。

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。《关于修改<

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由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

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（表决结果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

告）。 

 

    五、结论意见 

 

    综上所述：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

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；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

法、有效；提出新提案的主体的资格合法、有效；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

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；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

效。 

 

   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二 OO 二年五月三十一日。 

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。 

      

         北京市天勤律师事务所 

         经办律师：徐寿春 

         二 OO 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
 


